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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5642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楚茵、邱志偉、許智傑、張廖萬堅等 23 人，鑑於

全球經濟形勢丕變，國內投資新創產業動能不振，為促進產

業發展，打造未來領頭企業，衡諸新加坡、韓國等經驗，擴

大對新創扶持的力道，提供優惠、補貼及多元之資金供給管

道等措施，以補足新創資金之不足，改善新創產業環境，建

立產業未來的競爭力，擴大對新創產業扶持之力道，爰擬具

「產業創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為健全臺灣科技創新創業的退場機制，鼓勵大企業併購新創事業，故比照研發投資抵減的精神

，仿投資智慧機械享投資抵減的模式，增訂企業併購經主管機關認定之創新科技新創事業，

得適用投資抵減。（增訂第十條之三） 

二、擴大實施有限合夥之創投基金適用租稅穿透之規定，將現行三億元之最低標準，放寬至五千萬

元，惟將同時課予更大幅度投資新創者之責任，以激勵臺灣近年增加的小型天使創投基金更

大幅度的投資新創。（修正第二十三條之一） 

三、天使投資的租稅優惠，對新創的籌資至關重要，應擴大適用範圍，將法人納入；同時刪除一百

萬、三百萬等不合宜之限制。（修正第二十三條之二） 

四、為扶持新創產業，重啟創業投資之股東投資抵減，透過創投基金，吸引社會游資，將資金引入

核心戰略產業，投資新創。（修正第二十四條） 

 

提案人：林楚茵  邱志偉  許智傑  張廖萬堅  

連署人：沈發惠  羅美玲  郭國文  吳琪銘  莊競程  

鍾佳濱  洪申翰  陳秀寳  賴瑞隆  蔡易餘  

陳培瑜  陳靜敏  賴品妤  黃世杰  林昶佐  

余 天  王定宇  張宏陸  陳歐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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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條之三 為激勵企業投資

創新事業，促進產業創新升

級，鼓勵企業經由併購新創

事業提升企業產業技術，最

近三年內無違反環境保護、

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

律且情節重大情事之公司或

有限合夥事業，自中華民國

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一

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依企業併購法投資併購經評

定為創新科技之新創事業，

其投資金額在同一課稅年度

內合計達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上三十億元以下之範圍，得

選擇以下列方式之一抵減應

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一經

擇定不得變更： 

一、於併購金額百分之二十

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二、於併購金額百分之十二

限度內，自當年度起三年

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額。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於

同一年度合併適用前項投資

抵減及其他投資抵減時，其

當年度合計得抵減總額以不

超過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

得稅額百分之五十為限。但

依其他法律規定當年度為最

後抵減年度且抵減金額不受

限制者，不在此限。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申

請適用第一項投資抵減，應

提出完整經董事會通過之投

資併購計畫，經主管機關專

 一、本條新增。 

二、鼓勵企業併購新創事業。 

三、為健全臺灣科技創新創業

的退場機制，應鼓勵大企業

以擴大掌握科技領域的目標

來併購新創事業。企業購併

一家擁有創新科技的新創事

業，可能比自行投資建立研

發團隊還要節省時間與投資

。因此，比照研發投資抵減

的精神，仿投資智慧機械享

投資抵減的模式，增訂企業

併購經主管機關認定之創新

科技新創事業，得適用投資

抵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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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核准，且於同一課稅年度

以申請一次為限。 

第一項所稱創新科技之

新創事業的定義、標準、申

請期限、申請程序、核定機

關、抵減率，以及投資併購

的定義與標準、當年度合計

得抵減總額之計算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二十三條之一 為協助新創

事業公司之發展，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起至

一百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依有限合夥法規定新設

立且屬第三十二條規定之下

列創業投資事業，或有限合

夥契約約定出資額達新臺幣

五千萬元以上之投資事業，

得適用第四項課稅規定： 

一、分年出資之創業投資事

業，符合下列各目規定，

且自該事業設立第二年度

起各年度之資金運用於我

國境內及投資於實際營運

活動在我國境內之外國公

司金額合計達當年度實收

出資總額百分之五十並符

合政府政策，經申請中央

主管機關逐年核定者： 

(一)設立當年度及第二年

度：各年度終了日有

限合夥契約約定出

資總額達新臺幣三億

元。 

(二)設立第三年度：實收

出資總額於年度終了

日達新臺幣一億元。 

(三)設立第四年度：實收

出資總額於年度終了

日達新臺幣二億元，

且累計投資於新創事

第二十三條之一 為協助新創

事業公司之發展，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起至

一百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依有限合夥法規定新設

立且屬第三十二條規定之下

列創業投資事業，得適用第

四項課稅規定： 

一、分年出資之創業投資事

業，符合下列各目規定，

且自該事業設立第二年度

起各年度之資金運用於我

國境內及投資於實際營運

活動在我國境內之外國公

司金額合計達當年度實收

出資總額百分之五十並符

合政府政策，經申請中央

主管機關逐年核定者： 

(一)設立當年度及第二年

度：各年度終了日有

限合夥契約約定出

資總額達新臺幣三億

元。 

(二)設立第三年度：實收

出資總額於年度終了

日達新臺幣一億元。 

(三)設立第四年度：實收

出資總額於年度終了

日達新臺幣二億元，

且累計投資於新創事

業公司之金額達該事

業當年度實收出資總

一、修正第一項本文，將有限

合夥制之創投基金適用租稅

穿透的規定由現行三億元的

最低標準，放寬至五千萬元

以上。 

二、增訂第一項第三款，使五

千萬以上之小型有限合夥創

投得適用租稅穿透之規定。 

三、修正第二項，配合前項修

正，爰增訂第三款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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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公司之金額達該事

業當年度實收出資總

額百分之三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 

(四)設立第五年度：實收

出資總額於年度終了

日達新臺幣三億元，

且累計投資於新創事

業公司之金額達該事

業當年度實收出資總

額百分之三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 

二、於設立當年度實收出資

總額達新臺幣三億元之創

業投資事業，符合下列各

目規定，且自該事業設立

第二年度起各年度之資金

運用於我國境內及投資於

實際營運活動在我國境內

之外國公司金額合計達決

定出資總額百分之五十並

符合政府政策，經申請中

央主管機關逐年核定者： 

(一)設立第二年度：實收

出資總額於年度終了

日達新臺幣三億元。 

(二)設立第三年度：決定

出資總額於年度終了

日達新臺幣一億元。 

(三)設立第四年度：決定

出資總額於年度終了

日達新臺幣二億元，

且累計投資於新創事

業公司之金額達該事

業當年度決定出資總

額百分之三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 

(四)設立第五年度：決定

出資總額於年度終了

日達新臺幣三億元，

且累計投資於新創事

業公司之金額達該事

額百分之三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 

(四)設立第五年度：實收

出資總額於年度終了

日達新臺幣三億元，

且累計投資於新創事

業公司之金額達該事

業當年度實收出資總

額百分之三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 

二、於設立當年度實收出資

總額達新臺幣三億元之創

業投資事業，符合下列各

目規定，且自該事業設立

第二年度起各年度之資金

運用於我國境內及投資於

實際營運活動在我國境內

之外國公司金額合計達決

定出資總額百分之五十並

符合政府政策，經申請中

央主管機關逐年核定者： 

(一)設立第二年度：實收

出資總額於年度終了

日達新臺幣三億元。 

(二)設立第三年度：決定

出資總額於年度終了

日達新臺幣一億元。 

(三)設立第四年度：決定

出資總額於年度終了

日達新臺幣二億元，

且累計投資於新創事

業公司之金額達該事

業當年度決定出資總

額百分之三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 

(四)設立第五年度：決定

出資總額於年度終了

日達新臺幣三億元，

且累計投資於新創事

業公司之金額達該事

業當年度決定出資總

額百分之三十或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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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當年度決定出資總

額百分之三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 

三、有限合夥契約約定出資

額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

之投資事業，符合下列各

目規定，且自該事業設立

第二年度起各年度之資金

運用於我國境內及投資於

實際營運活動在我國境內

之外國公司金額合計達決

定出資總額百分之五十並

符合政府政策，經申請中

央主管機關逐年核定者： 

(一)設立當年度及第二年

度：各年度終了日有

限合夥契約約定出資

總額達新臺幣五千萬

元。 

(二)設立第三年度：決定

出資總額於年度終了

日達有限合夥契約約

定出資總額之三分之

一。 

(三)設立第四年度：決定

出資總額於年度終了

日達有限合夥契約約

定出資總額之三分之

二，且累計投資於新

創事業公司之金額達

該事業累計決定出資

總額百分之五十。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所

稱決定出資總額，指該款創

業投資事業於申請中央主管

機關逐年核定時所決定之前

一年度出資總額；該出資總

額不得少於該事業於設立年

度起至前一年度終了日止之

實際累計投資金額，並應於

第四項所定適用期間屆滿前

達到募資完成之實收出資總

幣三億元。 

前項第二款所稱決定出

資總額，指該款創業投資事

業於申請中央主管機關逐年

核定時所決定之前一年度出

資總額；該出資總額不得少

於該事業於設立年度起至前

一年度終了日止之實際累計

投資金額，並應於第四項所

定適用期間屆滿前達到募資

完成之實收出資總額。 

適用第四項規定之事業

，嗣後辦理清算者，於清算

期間內得不受第一項規定限

制，繼續適用第四項規定。 

符合第一項規定之事業

，自設立之會計年度起十年

內，得就各該年度收入總額

，依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規

定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分

別依有限合夥法第二十八條

第二項規定之盈餘分配比例

，計算各合夥人營利所得額

，由合夥人依所得稅法規定

徵免所得稅，但屬源自所得

稅法第四條之一所定證券交

易所得部分，個人或總機構

在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之合

夥人免納所得稅。合夥人於

實際獲配適用本項規定事業

之盈餘時，不計入所得額課

稅。 

適用前項規定之事業，

如有特殊情形，得於該項所

定適用期間屆滿三個月前，

專案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延長適用期間，但延長之期

間不得超過五年，並以延長

一次為限。 

適用第四項規定之事業

，於該項所定適用期間內，

應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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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適用第四項規定之事業

，嗣後辦理清算者，於清算

期間內得不受第一項規定限

制，繼續適用第四項規定。 

符合第一項規定之事業

，自設立之會計年度起十年

內，得就各該年度收入總額

，依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規

定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分

別依有限合夥法第二十八條

第二項規定之盈餘分配比例

，計算各合夥人營利所得額

，由合夥人依所得稅法規定

徵免所得稅，但屬源自所得

稅法第四條之一所定證券交

易所得部分，個人或總機構

在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之合

夥人免納所得稅。合夥人於

實際獲配適用本項規定事業

之盈餘時，不計入所得額課

稅。 

適用前項規定之事業，

如有特殊情形，得於該項所

定適用期間屆滿三個月前，

專案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延長適用期間，但延長之期

間不得超過五年，並以延長

一次為限。 

適用第四項規定之事業

，於該項所定適用期間內，

應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第

一項、第七十五條第一項及

第二項規定期限內按財政部

規定格式辦理結算、決算及

清算申報，無須計算及繳納

其應繳納之稅額，不適用同

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但書虧

損扣除、第四十二條第一項

轉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額課

稅、本條例及其他法律有關

租稅優惠之規定，並免依同

一項、第七十五條第一項及

第二項規定期限內按財政部

規定格式辦理結算、決算及

清算申報，無須計算及繳納

其應繳納之稅額，不適用同

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但書虧

損扣除、第四十二條第一項

轉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額課

稅、本條例及其他法律有關

租稅優惠之規定，並免依同

法第六十六條之九未分配盈

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第

一百零二條之二第一項報繳

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 

適用第四項規定之事業

，其當年度所得之扣繳稅款

，得依有限合夥法第二十八

條第二項規定之盈餘分配比

例計算各合夥人之已扣繳稅

款。該已扣繳稅款得抵繳合

夥人之應納所得稅額。適用

第四項規定之事業應於各適

用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或決

算、清算申報法定截止日前

，將依第四項規定計算之合

夥人之所得額與前開已扣繳

稅款，按財政部規定格式填

發予各合夥人，並以該事業

年度決算日、應辦理當期

決算申報事由之日或清算

完結日作為合夥人所得歸

屬年度。 

有第四項所得之合夥人

為非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

總機構在我國境外之營利事

業者，應以適用該項規定之

事業負責人為所得稅扣繳義

務人，於該事業當年度所得

稅結算申報或決算、清算申

報法定截止日前，依規定之

扣繳率扣取稅款，並於該截

止日之次日起十日內向國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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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六十六條之九未分配盈

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第

一百零二條之二第一項報繳

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 

適用第四項規定之事業

，其當年度所得之扣繳稅款

，得依有限合夥法第二十八

條第二項規定之盈餘分配比

例計算各合夥人之已扣繳稅

款。該已扣繳稅款得抵繳合

夥人之應納所得稅額。適用

第四項規定之事業應於各適

用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或決

算、清算申報法定截止日前

，將依第四項規定計算之合

夥人之所得額與前開已扣繳

稅款，按財政部規定格式填

發予各合夥人，並以該事業

年度決算日、應辦理當期

決算申報事由之日或清算完

結日作為合夥人所得歸屬年

度。 

有第四項所得之合夥人

為非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

總機構在我國境外之營利事

業者，應以適用該項規定之

事業負責人為所得稅扣繳義

務人，於該事業當年度所得

稅結算申報或決算、清算申

報法定截止日前，依規定之

扣繳率扣取稅款，並於該截

止日之次日起十日內向國庫

繳清，及開具扣繳憑單，向

該管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核驗

後，填發予合夥人。該合夥

人有前項已扣繳稅款者，得

自其應扣繳稅款中減除。 

擬適用第四項課稅規定

之事業，應於設立之次年二

月底前擇定，並擇定適用第

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

一經擇定，不得變更；適用

繳清，及開具扣繳憑單，向

該管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核驗

後，填發予合夥人。該合夥

人有前項已扣繳稅款者，得

自其應扣繳稅款中減除。 

擬適用第四項課稅規定

之事業，應於設立之次年二

月底前擇定，並擇定適用第

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

一經擇定，不得變更；適用

期間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不

符合第一項規定者，自不符

合規定之年度起，不得再適

用第四項規定，並應依所得

稅法及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

定辦理。 

第一項所稱新創事業公

司，指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

，或實際營運活動在我國境

內之外國公司，且於適用第

四項規定之事業取得該公司

新發行股份時，設立未滿五

年者。 

第一項及前項所稱實際

營運活動在我國境內之外國

公司，指依外國法律設立之

公司，在我國境內設立子公

司或分公司，且經中央主管

機關認定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者： 

一、作成重大經營管理、財

務管理及人事管理決策者

為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

總機構在我國境內之營利

事業，或作成該等決策之

處所在我國境內。 

二、財務報表、會計帳簿紀

錄、董事會議事錄或股東

會議事錄之製作或儲存處

所在我國境內。 

三、在我國境內有實際執行

主要經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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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不

符合第一項規定者，自不符

合規定之年度起，不得再適

用第四項規定，並應依所得

稅法及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

定辦理。 

第一項所稱新創事業公

司，指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

，或實際營運活動在我國境

內之外國公司，且於適用第

四項規定之事業取得該公司

新發行股份時，設立未滿五

年者。 

第一項及前項所稱實際

營運活動在我國境內之外國

公司，指依外國法律設立之

公司，在我國境內設立子公

司或分公司，且經中央主管

機關認定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者： 

一、作成重大經營管理、財

務管理及人事管理決策者

為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

總機構在我國境內之營利

事業，或作成該等決策之

處所在我國境內。 

二、財務報表、會計帳簿紀

錄、董事會議事錄或股東

會議事錄之製作或儲存處

所在我國境內。 

三、在我國境內有實際執行

主要經營活動。 

第一項實收出資總額與

決定出資總額之計算、資金

運用於我國境內及投資於實

際營運活動在我國境內之外

國公司金額及比率之計算、

符合政府政策之範圍、投資

於新創事業公司累計金額占

有限合夥事業實收出資總額

、決定出資總額比率之計算

與申請及核定程序、第五項

第一項實收出資總額與

決定出資總額之計算、資金

運用於我國境內及投資於實

際營運活動在我國境內之外

國公司金額及比率之計算、

符合政府政策之範圍、投資

於新創事業公司累計金額占

有限合夥事業實收出資總額

、決定出資總額比率之計算

與申請及核定程序、第五項

之特殊情形及延長適用期間

之申請程序、前項實際營運

活動在我國境內之外國公司

之認定與相關證明文件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適用第四項規定事業之

所得計算與申報程序、第八

項扣繳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第

八項之扣繳率，由財政部擬

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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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殊情形及延長適用期間

之申請程序、前項實際營運

活動在我國境內之外國公司

之認定與相關證明文件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適用第四項規定事業之

所得計算與申報程序、第八

項扣繳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第

八項之扣繳率，由財政部擬

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第二十三條之二 個人以現金

投資於成立未滿五年經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國

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並

取得該公司之新發行股份，

持有期間達二年者，得就投

資金額百分之五十限度內，

自持有期間屆滿二年之當

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

減除。 

營利事業以現金直接投

資於成立未滿五年經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

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並取

得該公司之新發行股份，持

有期間達二年者，得就投資

金額百分之二十限度內，自

當年度應納所得稅減除。其

每一年度得抵減總額，以不

超過當年度應納所得稅額百

分之五十為限。 

前兩項投資人之資格條

件、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之

適用範圍與資格條件、申請

期限、申請程序、持有期間

計算、核定機關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二十三條之二 個人以現金

投資於成立未滿二年經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國

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且

對同一公司當年度投資金額

達新臺幣一百萬元，並取得

該公司之新發行股份，持有

期間達二年者，得就投資金

額百分之五十限度內，自持

有期間屆滿二年之當年度個

人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該

個人適用本項規定每年得減

除之金額，合計以新臺幣三

百萬元為限。 

前項個人之資格條件、

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之適用

範圍與資格條件、申請期限

、申請程序、持有期間計算

、核定機關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同財政部定之。 

一、修正第一項，配合國發會

對新創之定義，故將成立未

滿二年之國內高風險新創事

業公司修正為未滿五年之國

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 

二、刪除對同一公司投資金額

需達一百萬元之規定，鼓勵

小額資金投入新創產業。 

三、刪除適用天使投資抵減的

三百萬元上限，鼓勵大額資

金投入新創產業。 

四、增訂第二項，營利事業的

天使投資抵減。以公司營利

事業所得稅為抵減標的，並

以當年度應納所得稅額的百

分之五十為上限。 

五、修正第三項，配合前項修

正，擴大投資抵減之適用範

圍。 

第二十四條 投資屬於第三十

二條規定之創業投資事業，

第二十四條 （刪除） 一、參考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及

生技醫藥發展條例中創投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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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該創業投資事業於設立五

年內投資於新創事業並取得

該公司之新發行股份之金額

達實收資本額或有限合夥契

約約定出資額之百分之三十

者，該創業投資事業之股東

或有限責任合夥人於該創業

投資事業達成投資新創事業

比例之當年度，得以其在該

創業投資事業之投資金額百

分之二十限度內，自當年度

起五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所

得稅額。其每一年度得抵減

總額，以不超過當年度應納

所得稅額百分之五十為限。 

前項所稱投資於新創事

業之金額，係指投資於成立

未滿五年之國內或營運總部

在國內之新創事業公司之合

計。 

前二項之資格條件、申

請期限、申請程序、持有期

間計算、核定機關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東投資抵減之規範，為鼓勵

創投事業投資新創，爰增訂

創投事業股東投資抵減。 

二、創投股東適用投資抵減者

，該創投事業應於設立五年

內將至少 30%資金投資於新

創事業，以達扶持新創之目

的。 

 

 


